
粤财采购〔2017〕1 号

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

劳务报酬标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（税）局，省直各单

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根据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

198 号）有关规定，参照省发展改革委《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

家库专家酬劳暂行标准》（粤发改公资办〔2017〕3 号），为贯彻

落实我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要求，规范专家评审专家劳务报

酬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采购专家劳务报酬按照评审时间的整数时数进行计

算和支付。超过整数时数不足 0.5小时（含 0.5 小时）的不计算，

0.5 小时以上至 1小时按增加 1小时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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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时间从系统所通知的专家到达评审地点集中的时间起

至评审结束（完成评审报告）止。

二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按下列标准计算：

（一）评审在当天完成的：

1.评审时间在 1小时以内的（含 1小时），按每人每次 200

元支付；

2.评审时间 1小时至 2小时以内（含 2小时）的，按每人每

次 400 元支付；

3.评审时间超过 2小时且总评审时间不超过 8小时（含 8

小时）的，超过部分每增加 1小时增加 100 元；

4.评审时间超过 8小时的，超过部分每增加 1小时增加 150

元。

（二）评审时间超过一天的，按每人每半天 600元支付。

本标准所规定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为最低标准，从

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抽取的评审专家，其劳务报酬按不低

于本标准给付。

国家对于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，由集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专家

劳务报酬；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劳务

报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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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专家参加异地评审的，其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

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可参照采购人执行的差旅费管理办法相

应标准向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凭据报销。

五、评审专家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，或者在评

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

差旅费。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17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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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，省档案局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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